《关于进一步禁止施工现场搅拌砂浆大力推广应用预拌砂浆工作的通知》听证会

 听证报告

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  

玉溪市红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12月13日

听证事由

为贯彻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促进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保证建设工程质量，推动建筑领域技术进步，召开本次听证会。
听证会举行的时间、地点、参加人

（一）听证会时间和地点

时间： 2022年12月9日（星期五）15:00

地点：红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会议室二楼会议室

（二）听证会有关参会人员名单

1.听证主持人
邹  著
 红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局长、党组书记

           （红塔区现代建材全产业链专班 副组长）

2.听证人

殷  艳  红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副局长
谢文祥  红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市场管理股股长
毛海瑞  红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办公室工作人员

3.听证记录人

周俊超  红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市场管理股人员
4.听证监察人
周华旭  红塔区纪委监委派驻区住建局纪检组 组长

杨叶润  红塔区司法局 依法行政股工作人员
5.听证代表
郭丽萍  红塔区人大 环资委主任委员
郭志能  红塔区政协 二级主任科员
攸朝林  红塔区委政法委 二级主任科员

王朝友  红塔区发改局 四级调研员
施江艳  红塔区住房城乡建设局 行政审批股股长（请假）
杨  俊  红塔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四级调研员
唐文忠  红塔区城市管理局

陈立波  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三级警长
赵  毅  市生态环境局红塔分局

滕永达  玉溪近业投资有限公司 技术负责人（请假）
李海鸿  云南建投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丁康然  云南玉溪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刘秉宏  玉溪三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和之荣  云南世纪永立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王  鑫  玉溪程丰新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6.旁听人

杨智本  红塔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站 站长

鲁自鱼  云南鲁玉绿色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各个方面听证代表的主要意见及理由

(一)红塔区人大 郭丽萍
（起草意见充分，减少噪音，推广有必要），我同意通过。

建议:1、推广范围再明确；2、明确各部门职责；3、部门间建立联动机制。
(二)红塔区政协 郭志能
原则同意。
建议:1、明确使用范围，未纳入红塔区属地管理的项目应再明确。
(三)红塔区委政法委 攸朝林
（1、这项工作有法可依； 2、科学可行，规范施工，同时确保建筑质量，有证可查；3、节约能源，符合发展要求），我同意通过。

建议:加大宣传力度，会后在政法委指导下由社会稳定评估公司开展社会稳定评估工作。
(四)红塔区发改局 王朝友
（脏乱差调整，环境优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对施工建设质量得到了较好的保证），我同意通过。

建议:在宣传力度上还应再加强
(五)红塔区住房城乡建设局 施江艳

请假
(六)红塔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杨  俊
我同意通过。

建议:各部门各司其职，做好工作

(七)红塔区城市管理局 唐文忠

（对砂浆运输过程中环境的污染起很好作用），我同意通过。

建议:1、运输车辆不允许超载；2城管无处罚权限
(八)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陈立波

（赞成，认为很有必要），我同意通过。

建议:预拌砂浆专用车辆应当安装符合国家标准的行驶记录装置无依据。
(九)市生态环境局红塔分局 赵  毅

（有必要制定），我同意通过。

建议:1、成本增加问题，保障社会稳定问题，建议增加成本测算； 2、砂浆总需求量调查，产能是否能达到需求量要求；3砂浆搅拌设立100立方米下限的依据；4加强监管。

（十）玉溪近业投资有限公司 滕永达

请假
（十一）云南建投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李海鸿

（赞同使用），我同意通过。

建议:1、干混砂浆和湿拌砂浆应该更分类明确；2、要及时结合市场情况，及时反映价格；3城管是否有执法权要核实
（十二）云南玉溪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丁康然
表示同意

建议:把价格及时反映到信息价里

（十三）玉溪三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刘秉宏

（支持，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线，混凝土走的同样发展进程，砂浆在厂里质量、稳定性能得到保证，作为企业比较支持），我同意通过。

建议:是否配套出台信息价。
（十四）云南世纪永立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和之荣

（赞同，支持，对施工质量有保障，预拌原材可控，对工人身体健康有好处），我同意通过。

（十五）玉溪程丰新材料有限公司 王鑫  
（1、环保为主；2、绿色美丽玉溪），我同意通过。

建议:建议取消使用下限，一推到底，全民推广。
决策发言人的主要意见及理由

对各位听证代表所提出的问题，红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整合后，做如下答复：

1.有代表提出进一步完善各职能部门职责。在后续文件的修改中，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各部门职责，并征求各单位意见。

2.有代表建议进一步明确使用范围。原文件提出使用区域为红塔区11个乡、街道辖区内，在新修订的文件中，将进一步明确各乡、街道名称和开始实施的时间。

3.有代表提出，宣传工作还应加强。红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22年下半年，组织召开建材推介现场会和预拌砂浆培训会，后续将继续组织多场次预拌砂浆培训会，增加建筑行业对预拌砂浆知晓度。

4.有代表提出应测算使用成本、将预拌砂浆价格反映到标准信息价中。玉溪市标准定额站已经出台了预拌砂浆标准信息价。

5.有代表提出预拌砂浆设立100立方米使用下限的依据，建议取消使用下限。根据云南省《散装水泥促进条例》第九条 建设工程混凝土使用总量200立方米以下或者砂浆使用总量100立方米以下的，可以现场搅拌混凝土、砂浆，因此暂不取消使用下限。

6.听证会现场向各参会人员说明，根据规范性文件起草技术规范要求，将听证文稿标题《关于进一步禁止现场搅拌砂浆大力推广运用预拌砂浆的通知》修改为《玉溪市红塔区预拌砂浆管理办法》。
五、听证会评议情况和听证意见、建议的采纳情况

听证会应到会代表15人，实到会13人，请假2人。按规定，听证会实到会的代表人数大于三分之二，符合规定，听证会可以举行。经监察人现场监察，听证会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试行）》之规定。

会后，红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听证代表的意见建议进一步进行梳理和分析，同时向各专业部门进行咨询，决定对听证文稿进行修改和完善，相关情况如下：

根据规范性文件起草技术规范要求，将听证文稿标题《关于进一步禁止现场搅拌砂浆大力推广运用预拌砂浆的通知》修改为《玉溪市红塔区预拌砂浆管理办法》，同时将文件格式进行修改。

2.进一步明确各乡、街道具体名称和开始实施的时间。

3.进一步完善各职能部门职能职责。

4.同风险评估公司到政法委指接受相关指导，由社会稳定评估公司开展社会稳定评估工作。
附件：1．《玉溪市红塔区预拌砂浆管理办法》（听证修改稿）
附件1：

玉溪市红塔区预拌砂浆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促进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保证建设工程质量，推动建筑领域技术进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云南省散装水泥促进条例》、《云南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商务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城市禁止现场搅拌砂浆工作的通知》、《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全面推广使用预拌砂浆的通知》等法律法规，结合红塔区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区行政区域内预拌砂浆的生产、销售、运输、使用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预拌砂浆包括干混砂浆和湿拌砂浆。

干混砂浆，是指水泥、干燥骨料或者粉料、添加剂以及根据性能确定的其他组分，按照一定比例，在专业生产厂经计量、混合而成的混合物，在使用地点按规定比例加水或者配套组分拌和使用。

湿拌砂浆，是指水泥、细骨料、矿物掺和物、外加剂、添加剂和水，按一定比例，在搅拌站经计量、拌制后，运至使用地点，并在规定时间内使用的拌合物。

第四条　散装水泥行政主管部门是本区预拌砂浆行业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预拌砂浆生产、销售、使用的统一监督管理。

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所辖区域内预拌砂浆使用的监督管理工作，并接受上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

第五条  发改、住建、工信、自然资源、城管等部门要协同配合，在项目立项、设计、施工图审查、工程造价、招标投标、质量监督、竣工验收等环节落实应用预拌砂浆的各项措施。
第六条　鼓励采用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先进工艺和现代化管理方式生产高性能、环保型的预拌砂浆；鼓励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粉煤灰、脱硫灰渣、钢渣等掺合料和符合标准的工业尾矿等固体废物；鼓励使用人工机制砂。

对预拌砂浆设施建设、设备购置、维修以及科研、新技术开发、示范与推广项目，可按照相关规定给予支持。

第二章 生产和销售

第七条　预拌砂浆生产企业的站点设立应当符合土地利用、城乡规划、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等要求，并依法经相关部门批准。
第八条　设立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应当向散装水泥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备案，预拌砂浆生产企业改建、扩建、搬迁以及设立生产站点等备案事项发生变动的，应当办理备案变更手续。

散装水泥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备案企业名录报送上级主管部门。

第九条　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含生产站点）应当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固体废弃物、噪声采取相应的污染防治措施，实现污水、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原材料堆场、配料仓应当全封闭，粉尘排放应当符合有关标准。
第十条　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配备专项试验室和专业技术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取得相应的证书并持证上岗。

第十一条　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应当使用符合质量标准的原材料，并按照有关技术标准、规范的要求对进厂原材料进行取样、存样、检验和验收，并对检验和验收资料存档备查；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应当全部使用散装水泥。

普通干混砂浆生产项目散装发放能力应当达到百分之七十。
第十二条　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应当按照有关技术标准、规范、规程以及合同要求设计预拌砂浆配合比；通过系统试验制定常用配合比表，并根据定期验证或者材料变化，对配合比表及时进行修正。
第十三条　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应当按照有关技术标准、规范和合同的约定对预拌砂浆进行出厂检验，检验合格的方可出厂，并将检验结果存档备查。
第十四条　散装水泥行政主管部门和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权责范围内定期组织预拌砂浆专业技术人员、生产和施工设备操作人员进行专业技能培训。
第十五条　销售非本区生产的预拌砂浆的，应当向散装水泥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对外公布产品信息。
第十六条　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向散装水泥行政主管部门报送预拌砂浆生产量、销售量、合同签订情况等有关统计报表，不得虚报、瞒报、漏报。
第十七条　预拌砂浆价格以市工程建设标准定额管理站的信息指导价为依据。

依法应当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当将使用预拌砂浆列入招标文件。投标人应当按照预算定额、计价依据，将使用预拌砂浆的费用列入投标报价。

第三章 运输和使用
第十八条　预拌砂浆专用车辆装载砂浆，应当符合核定载重量，不得超载，并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抛撒滴漏，保持车辆清洁。
第十九条　预拌砂浆专用车辆应当安装符合国家标准的行驶记录装置。专用车辆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保证行驶记录装置的正常运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对行驶记录装置安装、运行等情况进行检查。
第二十条　红塔区所属11个乡、街道范围内的建设工程，必须使用预拌砂浆，禁止在建设工程现场搅拌砂浆。按照下列规定的时限要求使用预拌砂浆，实现全面禁止现场搅拌：

（一）自2023年4月1日起，红塔区玉兴街道、凤凰街道、玉带街道、李棋街道、春和街道、北城街道、高仓街道、大营街街道、研和街道区域以内的建设工程；

（二）自2023年10月1日起，红塔区洛河乡、小石桥乡区域以内的建设工程；

第二十一条　应当使用预拌砂浆的建设工程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建设单位应向散装水泥行政主管部门书面报告，并提供建设工程预算书、施工许可证复印件，方可在施工现场搅拌砂浆：
（一）因建设工程需要使用特种砂浆，预拌砂浆企业无法有效供应的；

（二）因交通运输条件限制，预拌砂浆专用车辆无法到达施工现场的；

（三）建设工程砂浆使用总量100立方以下的。

第二十二条　应当使用预拌砂浆的建设工程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设计单位在设计文件的建筑节能和环保专篇中注明使用预拌砂浆的要求，未注明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不得审查通过；

（二）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在工程招标、投标文件以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列明使用预拌砂浆的等级和数量，并按照要求进行施工；

（三）监理单位对工程施工中使用预拌砂浆情况进行监理，发现违反规定现场搅拌砂浆的，应通知立即停止使用，并及时向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汇报；

（四）建设工程项目竣工验收时，将项目使用预拌砂浆的情况作为竣工验收的内容，并出具专项验收报告。

第二十三条　预拌砂浆进入施工现场，应当进行见证取样、进场检验。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见证取样由建设单位或者监理单位组织施工单位和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共同进行。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　散装水泥行政主管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其他相关行政部门，加强对预拌砂浆生产、使用等环节中的日常质量安全监督检查，并公布监督检查结果。

第二十五条　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预拌砂浆的行业监管，建立信用考核机制，制定行业管理量化标准。
第二十六条　发展改革、城市管理、自然资源、公安、市场监管、财政、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等行政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预拌砂浆的监督管理工作，并将有关情况抄送散装水泥行政主管部门和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七条　散装水泥行政主管部门和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会同相关行政部门及时对预拌砂浆生产、使用等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散装水泥行政主管部门、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其他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预拌砂浆生产企业违反规定使用袋装水泥的，由散装水泥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并由散装水泥行政主管部门记入不良信用记录。

第三十条　违反规定现场搅拌砂浆的，由散装水泥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并由散装水泥行政主管部门记入不良信用记录。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其他规定的，由相关行政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并由散装水泥行政主管部门记入不良信用记录。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2023年4月1日起施行。


